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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以下简称《办

法》），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和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当

编制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 

2020 年 3 月，攀枝花市东区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攀

东发改审批[2020]50 号），同意项目建设。 

本项目总投资 10000 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5419.39m2，总建筑面积

15560.02m2，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综合楼，建筑面积约 6000m2，地上 6 层（局

部 7 层），框架结构，主要职责为疾病预防与控制、突发事件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疫情报告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实验室检

测分析与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任务。实验

楼，建筑面积约 4000m2，地上 6 层（局部 8 层），框架结构。 

主要实验情况： 

微生物实验区：主要监测水质及食品中普通微生物和部分病原菌（主要为金

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等）检测，不涉及动物实验，年检测样品约

10 批次（共约 200 个样品）；HIV 相关实验（约 5000 个样品/a）；其余结核病

实验、免疫实验等。 

理化实验区：主要进行饮用水水质、碘盐、尿碘的检测；饮用水水质年检

测样品 2 批次（共 10 个样品），碘盐、尿碘年检测样品 1 批次（共约 600 个样

品）；其余公共场所水质监测、食品检测等。 

PCR 实验区：主要进行新冠病毒、轮状病毒、流感病毒等传染病防治检测

工作。 

正常情况下不开展病毒检测、结核病等传染病检测、公共场所水质监测、

食品检测等服务，仅在发生突发卫生事件时进行样品的采集、保存、鉴定及向

上级送样工作。 

本项目涉及加强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普通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等，配

套建设菌毒种库、血清样本库、非人体寄生虫及媒介生物样本库 3 个生物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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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不收治病人；根据设计，项目在地下室（负一层）设置 DR 机房，评价要求

若项目若安装 DR 机等产生辐射的设备时，须另行环评。 

项目建成后，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整体从现址搬迁，利旧大

部分实验设备，并新增部分实验设备；现有工程所涉及的楼栋将交由炳三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统筹使用，不涉及拆除。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突发环境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期间同步开展了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相关内容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 
公示方式 时间 地点 内容 

网络公示 

2021.7.15-2021.7.29 
四川省国环环境

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突

发环境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2021.9.27-2021.10.14 
四川省国环环境

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突

发环境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报纸 

2021.9.29 四川科技报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突

发环境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公示（登报公示第一次） 

2021.10.13 四川科技报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突

发环境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公示（登报公示第二次） 

信息张贴

公告 
2021.9.28-2021.10.15 

攀枝花市东区建

民社区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突

发环境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现场公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攀枝花市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在四川省

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一）建设项目概况；（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三）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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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七）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项目第一次公示时间及内容均满足《办法》第九条中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项目第一次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公开方式，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网 站

（ http://www.guohuanj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1&id

=194）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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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络公示 

2.2.2 其他 

第一次公示除网络公示外，未采取其它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

影响的概述；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四、环境影

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

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

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七、征求公众

意见的具体形式；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内容及时间均符合《办法》中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中相关要求。 

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共 10

个工作日。项目在二次公示时已经同步进行了现场公示和两次登报公示，公示期

间未收到的相关意见。 

3.2 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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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网络 

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guohuanj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1&id

=231）进行了第二次公司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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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络公示 

3.2.2 其他 

1、报纸 

项目在四川科技报社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2021 年 9 月 29 日、2021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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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报公示 

 

第二次登报公示 

2、现场公示 

项目业主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攀枝花市东区建民社区

公示栏和施工现场进行了现场公示。 



 10 

 
现场张贴公示 

 
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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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示 

 

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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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现场公示和报纸查阅项目建设内容。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任何相关的公众意见或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除采取了现场公示、登报公示和网络公示外，未开展其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未接到任何相关环保投诉、环保建议和意见。 

6 其他 

项目登报公示的报纸、现场发放的公众意见调查表均讯当备查。 

 

 


